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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文初稿審查說明 

105.06.14 104學年度第 8次所務會議通過 

 

● 論文初稿繳交期限：上學期為 11月 15日，下學期為 4月 15日。 

 

● 論文初稿內容： 

1. 碩士班論文初稿應包括：摘要、第一章緒論、第二章文獻探討、第三章研究

方法、第四章研究結果。 

2. 碩士班論文若以投稿格式撰寫，需增加附錄，附錄含完整文獻探討以及研究

方法。投稿論文若以英文撰寫，附錄得以中文撰寫。 

 

● 審查委員：本所課程委員會教師代表。 

 

● 審查標準： 

1. 審查委員針對提交的論文初稿進行完成程度的審查，主要考量是同學能在合

理的時間內(例如二個月內)完成論文，不致發生因時間急迫而影響論文品質

的情形。 

2. 本審查會不做實質內容審查例如研究設計、變項測量、資料分析方法等，實

質內容部分應由指導教授負責。 

 

● 審查結果及後續： 

1. 審查結果分為通過、有條件通過及不通過。 

2. 審查結果通過者需於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(上學期為 11月 30日、下學期為 4

月 30日)前檢附學位考試申請書、成績審核表及成績單向所辦提出申請。 

3. 審查結果為有條件通過者，需於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前 1天(上學期為 11月

29日、下學期為 4月 29日)下午 5:00前將修正之論文初稿繳至所辦公室，所

課程委員會召開第二次論文初稿審查會，通過者始得申請學位考試。 

4. 審查結果不通過者當學期不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。 

 

● 其他規定： 

1. 論文初稿(含摘要)一份，可不必送印刷廠加封面裝釘，以長尾夾夾住即可，

審查後立即發還。 

2. 審查結果不通過者，若於寒、暑假已完成論文者，可於次學期開學初提出審

查申請，不受本審查期限之限制。 


